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常态化

管理暂行办法
吉人社办字（2013）51号

为进一步规范老工伤人员工作，实现管理常态化，制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常态化管理暂行办法如下：

一、有关政策依据
（一）国家政策。人社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监察部《关于做好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等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10号）。

（二）省政府政策。省政府《吉林省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实施意见》（吉政办发电〔2011〕12号）。

（三）省行政部门政策。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监察厅《关于推进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的通知》（吉人社联字〔2011〕77号）；省人社厅《关于老工伤人员伤残等级鉴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吉人社办字〔2012〕4号）和《关于老工伤人员纳入统筹管理有关待遇问题的通知》（吉人社办字〔2012〕104号）。

二、纳入范围界定

（一）参保企业。已参保国有、集体企业，仍由企业支付工伤待遇的工伤人员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

（二）未参保企业。未参保国有、集体企业，参保时由企业支付工伤待遇的工伤人员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

（三）破产改制企业。原国有、集体破产、改制企业保留工伤保险关系的1-6级老工伤人员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

原已按照规定，通过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等办法终结工伤保险待遇关系的各类企业工伤人员，不再作为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

三、资金筹集渠道

（一）企业趸缴。已参保的企业一次性趸缴5-10年老工伤长期待遇费用；未参保的企业一次性趸缴5-10年老工伤长期待遇费用，并补缴5年参保缴费。

（二）财政补助。已实施破产、改制国有企业，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由各级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三）基金调剂。财政补助资金和企业趸缴费用后的不足部分，由工伤保险基金调剂。

四、资格确认办法

（一）确认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确认为老工伤人员：

1. 有行政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审批表）或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工伤鉴定结论原始材料之一的；

2. 有按照省级人民政府行政部门授权，由企业依据有关规定自行认定（审批）工伤手续或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原始材料之一的；

3. 有职工因工死亡或1-4级工伤人员死亡原始材料，并属于工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且未丧失供养亲属条件的。

（二）确认程序。统筹地区工伤保险行政部门负责老工伤人员资格的确认，填写《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确认表》和《供养亲属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确认表》，使用“工伤认定专用章”。

五、劳动能力鉴定办法

（一）鉴定范围。经确认属于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范围并未经过劳动能力鉴定或者不是依据“十个等级标准”作出鉴定结论的老工伤人员。

（二）申请材料。老工伤人员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1. 《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确认表》；

2. 治疗工伤的病历等相关医疗资料；

3．患职业病人员的职业病诊断书或鉴定书；

4. 老工伤人员身份证（复印件）、近期免冠照片；

5. 填写《老工伤人员伤残等级鉴定表》

（三）鉴定程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按照下列程序对老工伤人员组织一次性鉴定：

1．鉴定专家依据医学资料、现场查体和辅助检查结果，依据国家公布的现行标准提出鉴定意见。鉴定机构依据专家意见作出鉴定结论；

2．鉴定工作应当有纪检监察部门、工伤保险行政部门、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和用人单位代表全程参与鉴定全过程，有条件的还可以聘请社会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

3. 鉴定结论在鉴定后15日内通知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当公示5-7天。被鉴定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从公示最后之日或收到鉴定结论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原鉴定机构申请复核鉴定。复核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结论。鉴定收费按照现行政策规定执行。

4. 中省直企业老工伤人员的劳动能力鉴定由省劳动能力鉴定中心负责，其他企业老工伤人员由省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委托所在市（州）劳动能力鉴定机构负责。

六、待遇支付办法

（一）待遇项目。发生工伤或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待遇项目。

（二）支付渠道。由工伤保险基金（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待遇费用的，仍由原渠道继续支付）依据有关规定支付新发生的下列费用：

1. 治疗工伤的医疗（康复）费用；

2．住院伙食补助费；

3. 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食宿费；

4. 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

5. 生活不能自理的生活护理费；

6. 一级至四级老工伤人员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

7. 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时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8. 一级至四级（含视同该级别）老工伤人员死亡的丧葬费、供养亲属抚恤金；

9. 按月领取的伤残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继续支付下列费用：

1. 五级、六级老工伤人员的伤残津贴；

2. 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时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老工伤人员纳入统筹管理前用人单位拖欠的待遇费用，由用人单位补发。

（三）待遇标准。执行统筹地区同类工伤人员的现行标准。

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按月领取的伤残补助金，同步执行统筹地区制定的调整办法。

（四）起始时间。不涉及趸缴费用的，为资格确认之月；企业应当趸缴费用的，为趸缴费用的次月。

七、工作机制制度

（一）部门协调机制。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国有资产管理（工业和信息化）、监察等部门的协调工作机制，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共同做好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

（二）服务保障机制。健全工伤保险行政部门、经办机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联合办公服务机制，做好老工伤人员的资格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审核、信息登记、政策咨询等服务工作。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服务平台作用，在信息采集、待遇发放等方面，为老工伤人员提供方便、快捷服务。

（三）企业联系制度。建立与企业（主管部门）的联系协调制度，调查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发挥企业原有工伤保险服务保障机构的作用，委托其承担部分管理服务职能。

（四）监督管理制度。把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纳入工作目标考核体系，定期考评。加强工伤医疗（康复）服务机构监督管理，为老工伤人员提供合理有效的医疗（康复）保障。

